
济源市民政局购买社会求助服务项目信息

更正公告附件

更正内容：

将原招标文件“第三部分 招标项目采购需求”第一项“服务要

求”更正为：

一、 服务要求

根据省民政厅、省编办、省财政厅、省人社厅《关于积极推行

政府购买服务加强基层社会救助经办服务能力的实施意见》（豫民

〔2018〕2 号）、《济源市政府购买服务加强基层社会救助经办服

务能力实施细则》（济民〔2019〕17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本项目计划

采购社会救助服务，加强基层经办力量。

服务内容：主要从事基层经办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、

医疗救助、临时救助等服务对象排查、入户调查、邻里走访、组织

民主评议、家庭状况核对、监督公示、救助政策宣传、检查政策落

实、档案资料管理、处理信访件、绩效评价等工作。

技术要求：

（一）工作人员

采购单位以满足社会救助服务质量、符合服务标准为前提，不简单

以“价低者得”作为选择标准，确保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困难群众

提供更好、更高质量的救助服务。在服务周期内，确保队伍足够稳

定，并满足基层服务对象的总任务量。供应商为本项目提供的人员

不超过 35人，其中，为镇、办事处服务人员 30名，为市民政局服

务人员 5 名。

服务人员有较强的责任心，无违法违纪行为，愿意从事基层工

作，能吃苦耐劳，具备电脑、电子表格操作能力和工作总结、情况

说明等基础公文写作知识，能按时完成单位安排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（二）资料保管

建立并完善的服务记录和活动档案，专人负责，确保相关服务资料



完整、准确、安 全和有效利用。

项目指标：

1、项目年度服务计划 1 份

2、社工服务策划案不少于 2 个

3、社工个案工作不少 20例

4、社工小组工作不少于 4次

5、项目服务月报 12份

6、项目总结报告 1份

管理要求

1、供应商应接受采购人的日常管理和监督、指导，接受救助机

构定期组织的综合评估和考评。

2、采购人将发现的问题和改进建议及时告知供应商，并责令其

限期改进。供应商应及时将改进情况向采购人反馈。

3、派驻人员管理由供应商按照《劳动法》有关规定执行，科学

合理的安排派驻人员日班、夜班及行政班，确保提供优质服务。

4、文明服务，严格遵守站内各项规章制度，做好各项值班记录。

社会救助专业人才培训

培训有关内容：关于社会救助、低保、特困人员家庭经济调查

核实。培训课时 12个课时，培训人数 550 人


